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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通知金”的属性分析与涉税处理

黄国俊■

“代通知金”是香港和台湾的说法

（百度百科），即代替通知金，为非法律

用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主席令第73号）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

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

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劳

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

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

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

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

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三）劳

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

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

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规定中的“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

工资”，就是所说的“代通知金”。从规定

中还可看出，解除劳动合同时，需要向

劳动者支付“代通知金”的法定情形，仅

限于上述三种。现行税法对于“代通知

金”是否缴纳及如何缴纳个人所得税，

是否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以及如何扣

除，是否可作为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

经费及工会经费（以下简称“三费”）按

摘 要 ： 《劳动合同法》赋予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同时也赋予劳动者在一定条件下可获得劳动保障及经济赔偿
的权利。“代通知金”即是其中之一。现行税法对“代通知金”如何进行涉税处理没有明确规定。本文结合政策分析了“代通知金”

的属性及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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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比例计算税前扣除金额的基数等，

均没有明确的规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先对“代通知金”的属性进行分析。

一、“代通知金”的属性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00号）规定，工

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

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

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

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显然，税法上的

“工资、薪金”是指劳动关系存续、劳动

者在任职或者受雇期间，因提供正常劳

动所应获得的报酬。而“代通知金”则是

因为在法定的三种情形下，用人单位未

履行提前三十日向劳动者通知解除劳动

合同的义务所产生的“对价”。因而，“代

通知金”与工资、薪金两者的属性完全

不同。

“代通知金”与经济补偿金有以下几

点区别：

第一，计算标准不同。《劳动合同

法》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

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

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

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

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535

号）规定，用人单位依照劳动合同法第

四十条的规定，选择额外支付劳动者一

个月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的，其额外支付

的工资应当按照该劳动者上一个月的工

资标准确定。因此，经济补偿金是结合

劳动者的月工资标准和实际工作年限来

计算，“代通知金”则是确定的“上一个

月的工资标准”。

第二，适用条件不同。《劳动合同

法》规定明确了“代通知金”只适用于不

胜任工作、医疗期满、客观情形发生重

大变化三种情况下的劳动关系解除。而

通读《劳动合同法》后可知，除支付“代

通知金”的三种情况之外，协商解除、法

定裁员、员工被迫解除等其他多种情形

下，也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即：经济

补偿金的适用条件比“代通知金”的支

付条件及范围更为宽泛。

第三，计算“方向”不同。根据《劳

动合同法》的规定可知，用人单位支付

“代通知金”的当日即为与劳动者解除

劳动合同之日，是用人单位因为要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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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所产生的；而经

济补偿金则是依据劳动者在解除劳动合

同之前的工作年限进行计算的。也就是

说，以实际解除劳动合同之日为基准日，

“代通知金”是向“后”计算，而经济补

偿金是向“前”计算的。

此外，《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

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金的情形包含了“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

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而

该条也是可能需要支付“代通知金”的

情形。由此可见，“代通知金”与经济补

偿金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是有可能同时

存在的，这也充分说明了此二者分别属

于不同的业务属性。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代通

知金”是因为在法定的三种情形下，用

人单位没有履行提前三十天通知劳动

者、需要即时解除劳动合同，而应当支

付的“对价”。其实质就是用人单位补偿

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一个月未能提

供正常劳动的工资损失（吴春明，2009），

其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在一些地

方性劳动合同的相关规定中，明确了“代

通知金”作为赔偿金的性质。如《北京市

劳动合同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91

号）规定，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前，用人单

位应当提前三十日将终止或者续订劳动

合同意向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经协

商办理终止或者续订劳动合同手续。用

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四十条规定，终止

劳动合同未提前三十日通知劳动者的，

以劳动者上月日平均工资为标准，每延

迟1日支付劳动者1日工资的赔偿金。

综上分析，“代通知金”既不能归属于工

资、薪金，也不能归属于经济补偿金，但

很明显，也不属于税法规定的免征个人

所得税的项目。因此，“代通知金”应按

税法的相关规定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代通知金”的个人所得税

处理

对于员工因被解除劳动合同而从用

人单位取得的经济补偿适用个人所得税

问题，《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

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的一次性

补偿收入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1]157号，以下简称157号文）

规定，个人因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而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包括用人单

位发放的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费和其

他补助费用），其收入在当地上年职工平

均工资3倍数额以内的部分，免征个人

所得税；超过的部分按照《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经济补

偿金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

发[1999]178号）的有关规定，计算征收

个人所得税，且个人按国家和地方政府

规定的比例实际缴纳的“三险一金”，可

以在计征其一次性补偿收入的个人所得

税时予以扣除。

“代通知金”作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

个人的工资赔偿，应将其归类为157号

文中规定的“生活补助费”，与劳动者取

得的一次性经济补偿金一并适用该优惠

政策计征个人所得税。这样一方面最大

程度上保证了税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

另一方面也让劳动者享受了税收优惠政

策，让被解除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在再次

求职期间有了一定程度的生活保障。

三、“代通知金”的企业所得税

处理

1.税前扣除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主席令第63号）第八条规定，企业实

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

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

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512号）第二十七条明确，企业所得税法

第八条所称“有关的”支出，是指与取得

收入直接相关的支出。企业所得税法第

八条所称合理的支出，是指符合生产经

营活动常规，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有

关资产成本的必要和正常的支出。

“代通知金”作为《劳动合同法》规

定的用人单位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劳动者

重新寻找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利益的补

偿，其支付条件和支付标准均是有法定

依据的，其作为企业的一项合理、合法

的支出，是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全额

扣除的。

2.能否作为计算“三费”税前扣除金

额的基数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企

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资

薪金总额14%的部分，准予扣除。企业

拨缴的工会经费，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2%的部分，准予扣除。除国务院财政、

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企业发生的

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

额2.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

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企业计算“三费”税前扣除金额的

基数均是“工资薪金”，而根据前文的分

析，“代通知金”不能归属于工资薪金。

因此，“代通知金”不能作为企业计算“三

费”税前扣除金额的基数。

（作者单位 ：吉林财经大学大企业税

收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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